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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3 所幼儿园：扩建寿县县直机关幼儿园托幼中心、

新建寿县炎刘中心幼儿园、 新建寿县西湖居民幼儿园 。

(1) 寿县县直机关幼儿园托幼中心规划总占地面积 3162.63

m²,总建筑面积约 4400 m²,为托幼一体化形式，班级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及

为 15班，含6班(托幼) +9 班；
规模

(2) 寿县炎刘中心幼儿园规划总占地面积11044 m²,总建

筑面积约 6156 m², 班 级规模为18 班；

 

 

项目投资估算及

资金来源安排

专项债券金 4,80

(3) 寿县西湖居民幼儿园规划总占地面积 5310 m², 总建筑

面积约 3400 m², 班级规模为12班；

项目总投资 13878.00万元， 其中：工程费用11405.00万元

工程其他费用 1130.62万元；预备费用1253.58万元, 建设

期利息84万 元， 发 行成本4.8万元。

0.00 万元额

(二) 项目建设计划与现状

(三) 项目批

项 目计划总工期 2 9 个 月， 2023 年8月初至 2025 年12月底，2026年1月

投入使用。本项目目前已完成立项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环评意见、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等政府部门审核工作。

复

根据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备案情况如下：

(1) 立项批复

2023 年8月9日，寿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寿县学前教育基础 设施

补短 板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寿发改审批 (2023)289 号 ),项目代码： 2308-340422-

04-01-668551 。

(2) 可研批复

2023 年 8月 15 日，寿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寿县学前教育基础设

施补短板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寿发改审批〔2023) 296 号〕,原 则同意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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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评价预审意见

2023年8月 30日 ，淮南寿县生态环境分局出具《关于寿县学前教育基础设

施补短板项目环评豁免情况说明》,明确此项目无需开展环评。

(4)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

寿县西湖居民幼儿园已于 2021年 4月8日取得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

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项目代码：2020-340422-76-01-005628;

寿县县直机关幼儿园托幼中心已于 2023年3月 13 日取得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出具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项目代码：2303-340422-04-

01148394; 2023 年7月5日，寿县炎刘镇中心幼儿园已取得寿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 新桥)出具的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寿发改审批〔2023 )

157号) 。

三、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一)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本项目专项债券拟分2期发行，具体发行计划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

额13, 878.00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9 ,078.00万元，占总投资的 65

本项目建设期为 29个月，总投资

.41%, 由

财政资金支持；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筹措 4 ,8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34.59%。

:

发行金额

4,800. 00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号)和《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国发[2015]51号)的要求

序号

1

合

发行期限

20年期

发行年份

2025年

计 4, 8 00.00

。

(二)项目收益、成本及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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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 及《专项评价报告》, 本项目收入来源于幼儿园收入， 包

括幼儿园保教费收入、托育服务费收入、延时服务费收入。

 

 

 

测算覆盖本息倍数为1.25倍考虑了经营净收益变动因素，经营净收益从-

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项目在计算期内 (2023年至 2045 

年 )项目运营期总收入为11,033.28万元。项目在计算期内(2023年至 2045年 )累

计可用于还本付息的金额为10,214.19万元，累计还本付息总额为 8,160.00万元

，
10 .00%

到 0.00%的变动，可用于还本付息的覆盖本息倍数范围为1.13到1.19,从这个角

度，本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 。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资本

金由财政投入解决，占总投资大于 20%,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国发[2019]26号)和《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国发[2015]51号)关于资本金比例的要求；本项

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

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

定

根据安徽国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 、

成本预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专项评价报告》评价认为，本项目在发债周期内，

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

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

件

(一) 会计师事务所

安徽国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就本次发行专项债券出具了《寿县学前

教育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

安徽国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是依法成立的，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资格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 《 营业执照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2MA8P4M9DXG), 持有安徽省财政厅核发《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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